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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入职须签书面劳动合同

2021年5月 ， 小陈与某高校
及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 。 毕业
后， 他便赶到公司报到上班。 过
了1个月， 他提出与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 ， 公司却说 ： 有入职通
知、 三方协议等书面约定， 签不
签书面劳动合同无所谓。

小陈想知道 ： 不签劳动合
同， 他会面临哪些风险？

【点评】
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 并且应当载明双方基本信
息、 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 工作
地点、 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工
资 、 社会保险 、 劳动保护等条
款。

拥有一份合法有效的劳动合
同， 是劳动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的有效武器。 相反， 若没有劳动
合同， 一旦发生单位不缴社保、
拖欠工资、 不给付工伤待遇等争
议， 劳动者在维权时不仅费时费
力， 难以及时维权， 甚至还会因
举证不力而败诉。

【案例2】
缴纳社保是强制性规定

“我入职2个多月后， 发现
工资单中一直无扣缴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费用的记录。” 小黄
说， 他询问公司人事主管原因。
对方答复称 ： 年轻人不需要社
保， 不丢饭碗才最重要。 接着，
该主管给小黄算了一笔账： 你刚
毕业手头肯定比较紧， 不缴纳社
保可以增加个人收入； 另外， 养
老金领取的周期太长， 其他社保
不一定派上用场。

经小黄多次交涉， 公司为他
补缴了社保。

【点评】
小黄坚持让公司缴纳社保是

正确的。
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

对 社 会 保 险 不 甚 了 解 ， 认 为
缴 不 缴社保由单位说了算 ， 其
实不然 。 按照 《社会保险法 》
第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和个人依
法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 。 缴 纳 社
会 保 险是强制性规定 。 职工参
保后 ， 在遭遇年老 、 疾病 、 工
伤、 失业、 生育等社会风险时，
可 以 从 国 家 和 社 会 获 得 一 定
的 物 质补偿和帮助 ， 进而解除
自己的后顾之忧， 实现基本生活
保障。

【案例3】
试用期长短应依法确定

经过一番努力， 小李心仪的
公司终于同意录用他， 但前提是
试用期要长一些。 小李认为进入
公司才重要 ， 试用期长短无所
谓。 于是， 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
2年的劳动合同， 其中约定的试
用期为6个月。

那么， 公司可以随意约定试
用期吗？

【点评】
试用期的长度有限制。
《劳动合同法》 第十九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
不满1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
月； 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
年的， 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 3
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
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
月。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
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
满3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用期。”
由此来看 ， 公司的做法是违法
的。

对于约定超长试用期的， 劳
动者可要求用人单位改正或者赔
偿。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三条
规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
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
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
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
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
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
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小李可依法要求公司改正或赔
偿。

【案例4】
公司应支付岗前培训期间工资

小沈被录用后参加了公司组
织的15天岗前培训。 对培训期间
有没有工资， 小沈代表参训人员
致电公司询问。 公司称： 岗前培
训期间公司没有开始用工， 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没有工资。

小沈等人质疑： 公司的说法
对吗？

【点评】
公司的说法明显错误。
《劳动合同法 》 第七条规

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
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因此，
是否已办理入职手续或签订劳动
合同等， 并不影响双方劳动关系
的建立。 劳动关系产生于劳动过
程中， 职业培训是劳动过程的组
成部分。 职工只要完成了培训学
习任务， 就实现了该阶段的劳动
过程。 职工参加岗前培训就是接
受单位的领导管理， 属于用工的
开始。 因此， 公司必须支付培训
期间的工资。

【案例5】
设置违约金须合法

小朱到广告公司应聘时， 经
理说他缺乏工作经验， 需要指派
师傅培养他， 花费较大。 不过 ，
他若想来公司可以， 但必须签订
5年期劳动合同且不得提前离职。
否则， 须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小
朱答应后 ， 双方签订了劳动合
同， 并约定每提前1年离职， 需
支付违约金2万元。

小朱想知道， 公司这种违约
金约定是否算数？

【点评】
公司与小朱约定的违约金不

合法。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

五条规定， 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
者约定违约金的情形只有两种：
一是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的，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了专业
技术培训； 二是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的， 用人单位可
以与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订立
竞业限制协议并约定违约金。

本案中， 广告公司与小朱既
未签订服务期协议也未订立竞业
限制协议， 并不符合设置违约金
条款的法定条件， 双方有关违约
金的约定无效 。 小朱若提前离
职， 无需支付违约金。

【案例6】
专项与岗位培训应严格区分

小蔡入职后参加了公司举办
的为期2周的岗前培训，培训内容
包括公司概况、开展业务技巧、角
色认识等。培训结束后，公司以其
为小蔡提供了专项培训为由要求
签订一个服务期协议， 小蔡稀里
糊涂地就签了。 该协议载明公司
向小蔡提供专业培训花费2万元，
其应在公司工作满4年后方可离
职，否则应支付高额的违约金。在
公司工作1年后，小蔡想离职但受
该协议而只好作罢。

那么， 小蔡签的这份服务期
协议有效吗？

【点评】
涉案服务期协议是无效的。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二条

规定： “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的， 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
协议， 约定服务期。 劳动者违反
服务期约定的， 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以上规定表明， 单位只有提
供专项培训待遇， 才有资格与劳
动者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 而专
项培训具有以下属性： 一是属于
专业技术培训， 包括专业知识和
职业技能培训， 不包括诸如业务
概况、 工作技巧、 从业注意事项
等内容的培训； 二是须委托第三
方开展， 企业内部培训不算； 三
是企业会支出有凭证的培训费、
差旅费等。 因小蔡未接受专项培
训， 故不受所谓的服务期协议的
约束。 潘家永 律师

近日， 何钰萍等职工向本报
反映说， 他们所在小区的公共停
车位长期停放着一些无人维护和
使用 ， 外观残旧破损 、 灰尘遍
布 、 轮胎干瘪 、 号牌缺失等的
“僵尸车”， 不仅严重影响美观，
还加重了车位的紧张。 可是， 当
他们要求尽快处理废弃车、 腾出
停车位时， 这些车主却以其对小
区停车位同样享有使用权、 其他
人无权干涉为由予以拒绝。

何钰萍等人想知道： 他们有
权要求车主清理废弃车吗？

法律分析
何钰萍等小区业主有权要求

车主清理废弃车。
一方面，“僵尸车” 车主侵犯

了其他业主对车位的共有权。
《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五条第

二款规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
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属于业主共有。 ”该规定中的
共有， 是指全体业主均共同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部
分车主长期占用小区的公共停车

位停放 “僵尸车 ”，无疑是化 “共
有”为“私有”，并造成了其他业主
无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的权利， 甚至因无处停车等使自
身权利受到侵害。 本案中，“僵尸
车”车主片面强调自己的使用权，
忽视其他业主利益， 置其他业主
权益于不顾的行为属于违法。

另一方面，“僵尸车” 车主应
当承担清理责任。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六条第
二款规定：“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
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

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
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
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要
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
除妨害、赔偿损失。业主对侵害自
己合法权益的行为， 可以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此，即何
钰萍等业主可以自行， 也可以通
过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责成
“僵尸车”车主清理，如其执意不
改正错误， 则可以通过诉讼来维
权。 颜东岳 法官

编辑同志：
我作为某一专项技术

人才被公司引进。 双方经
平等自愿、 协商一致签订
了 《人才引进协议》。 该协
议约定： 我应当在公司工
作3年； 公司给我60万元人
才引进奖金， 并于每年1月
兑现20万元； 如果非因我
的意愿被终止劳动关系 ，
公司应立即兑现全部奖金。
工作半年后， 公司基于经
营方向调整， 不顾我反对
强行解除了我的劳动合同，
且以合同尚未期满为由拒
绝兑现人才引进奖金。

请问： 我能否要求公
司给付全额人才引进奖金？

读者： 曾雯雯

曾雯雯读者：
你有权要求公司兑现

全部人才引进奖金。
一方面， 从劳动法律

关系上看， 公司必须兑现
“人才引进奖”。

《劳动合同法》 的立
法目的在于完善劳动合同
制度， 明确劳动合同双方
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保
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构
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
关系。 有鉴于此， 该法第
三条、 第二十九条分别规
定： “订立劳动合同， 应
当遵循合法、 公平、 平等
自愿、 协商一致、 诚实信
用的原则。 依法订立的劳
动合同具有约束力， 用人
单位与劳动者应当履行劳
动合同约定的义务。” “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 全面履
行各自的义务。”

结合本案， 正因为所
涉 《人才引进协议》 是你
与公司在平等自愿、 协商
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 系
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强
制性规定， 所以， 对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 而公司
基于经营方向调整， 不顾
你的反对强行解除劳动合
同 ， 对 你 而 言 无 疑 符 合
“非因本人意愿” 的特征，
公司必须依据 《人才引进
协 议 》 的 约 定 向 你 支 付
“人才引进奖”。 如果允许
公司出尔反尔， 无疑会动
摇 “应当履行劳动合同约
定的义务” “全面履行各
自的义务” 的根基。

另一方面， 从民事法
律关系上看， 公司同样必
须兑现 “人才引进奖”。

《民法典 》 第七条 、
第五百零九条分别规定 ：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秉持
诚实， 恪守承诺。” “当事
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
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
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
义务。” 这些规定中的诚信
原则基本含义是指当事人
在民事活动中应讲信用，恪
守诺言，诚实不欺，在追求
自己利益的同时不损害他
人和社会利益，维持自身利
益、双方利益、社会利益的
平衡。 公司单方强行解聘
且拒绝履行承诺，无疑与之
相违。 廖春梅 法官

员工被公司违法解聘
可要求兑现人才引进奖

“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车位，小区业主有权说“不”

大学毕业生求职应注意哪些事？
当前， 又到了大学生毕业求职的旺季。 对于初入职场的他们来说， 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 约定试用期等词汇是陌生的， 但又是必须尽快
熟悉掌握和应用的。 以下6个案例通过分析既往劳动侵权现象的成因， 告知这
些职场新人在求职时务必加强防范， 注意做好合同签订等事项， 维护好自身
合法权益， 使自己的职场生涯有个好的开端。


